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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 展 報 告  
 

  負 責 人  
 

2.0  歡 迎 辭  
  

 

 主 席 歡 迎 所 有 成 員 出 席 議 會 成 員 新 任 期 舉 行 的 第 一 次
會 議 ， 並 感 謝 成 員 參 與 委 員 會 工 作 。  
 

 

2.1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的 進 展 報 告  
 
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SBC/R/001/10， 並 通 過 2010 年 1
月 26 日 （ 星 期 二 ） 在 香 港 中 環 美 利 大 廈 1201 室 舉 行
的 上 次 會 議 進 展 報 告 。  
 

 

2.2  上 次 會 議 續 議 事 項  
 

 

 2.2.1 建 造 供 應 鏈 被 拖 欠 款 項 問 題 調 查  
 
此 事 於 議 程 第 2.6 項 討 論 。  
 

 
 
 

 2.2.2 非 強 制 性 分 包 商 註 冊 制 度 第 二 階 段  
 
非 強 制 性 分 包 商 註 冊 制 度 （ 註 冊 制 度 ） 第 二 階
段 專 責 小 組 稍 後 會 提 交 修 訂 建 議 書 ， 以 供 成 員
考 慮 。  
 

 

 2.2.3 解 決 爭 議 範 本 文 件  
 
此 事 於 議 程 第 2.5 項 討 論 。  
 

 

 2.2.4 2010 年 會 議 時 間 表  
 
此 事 於 議 程 第 2.10 項 討 論 。  
 

 

2.3  委 員 會 成 員 名 單 、 職 權 範 圍 及 會 議 規 則  
 
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SBC/P/005/10， 並 同 意 保 留 委 員
會 的 現 有 職 權 範 圍 。 不 過 ， 委 員 會 可 考 慮 修 訂 部 分 字
眼 或 加 入 新 字 眼 ， 在 有 需 要 時 更 準 確 地 反 映 委 員 會 的
工 作 。  
 
 

 
 

議 會  
秘 書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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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負 責 人  
 

成 員 備 悉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（ 建 造 商 會 ） 及 建 築 地 盤 職 工
總 會 將 獲 邀 提 名 代 表 ， 加 入 委 員 會 出 任 增 補 委 員 。  
 
主 席 請 成 員 加 入 註 冊 制 度 第 二 階 段 專 責 小 組 ， 謹 請 成
員 於 2010 年 5 月 25 日 或 之 前 回 覆 秘 書 處 。  
 
此 外 ， 請 成 員 遵 從 紀 律 守 則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按 《 申 報
利 害 關 係 的 指 引 》 作 出 披 露 。  
 
［ 會 後 補 註 ： 參 照 議 會 的 法 定 職 能 及 委 員 會 的 現 行 職
責 檢 討 委 員 會 的 職 權 範 圍 後 ， 建 議 新 增 一 項 工 作 ， 並
載 於 附 件 A。 ］  
 

議 會  
秘 書 處  

 
全 體 人 員  

 
 
全 體 人 員  

2.4  2010 年 度 暫 定 工 作 計 劃  
 
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SBC/P/006/10。  
 

 
 

2.5  解 決 爭 議 範 本 文 件  
 
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SBC/P/007/10。  
 
成 員 同 意 載 列 其 他 解 決 爭 議 方 法 的 樣 本 合 約 條 款 應 備
妥 ， 以 供 業 界 持 份 者 納 入 本 地 建 造 工 程 合 約 內 。 鑑 於
法 律 文 件 的 複 雜 程 度 及 相 關 影 響 ， 成 員 認 為 雖 有 財 務
預 算 方 面 的 考 慮 因 素 ， 但 有 需 要 委 任 法 律 顧 問 擬 備 文
件 。 議 會 秘 書 處 獲 指 示 向 行 政 及 財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撥 款
申 請 ， 並 供 議 會 作 進 一 步 考 慮 。  
 
成 員 亦 同 意 設 立 解 決 爭 議 文 件 專 責 小 組 ， 督 導 草 擬 工
作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檢 討 此 項 工 作 的 時 間 表 。 鑑 於 樣 本
條 款 會 參 照 議 會 發 表 的 《 解 決 爭 議 指 引 》 所 建 議 的 措
施 ， 成 員 有 意 邀 請 鄭 若 驊 女 士 領 導 專 責 小 組 。  
 

 
 
 

 
 

 
議 會  

秘 書 處  
 
 

2.6  建 造 供 應 鏈 被 拖 欠 款 項 問 題 調 查 報 告（ “ 調 查 報 告 ＂ ） 
 
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SBC/P/008/10， 並 認 同 調 查 報 告
反 映 出 建 造 業 被 拖 欠 款 項 問 題 的 情 況 及 了 解 受 訪 者 所
面 對 的 困 難 。  
 
部 分 成 員 對 調 查 結 果 所 指 被 上 層 承 建 商 扣 起 款 項 的 可
靠 程 度 存 疑 ， 因 為 僅 為 按 照 調 查 回 應 所 作 出 的 推 算 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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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負 責 人  
 

字 ， 與 實 際 數 字 可 能 有 重 大 偏 差 。  
 
雖 然 調 查 報 告 在 部 分 界 別 的 回 應 率 方 面 未 盡 完 美 ， 成
員 相 信 有 關 調 查 為 議 會 奠 定 良 好 基 礎 ， 識 別 合 適 措
施 ， 有 助 處 理 被 拖 欠 款 項 的 問 題 。  
 
因 應 一 名 成 員 的 提 問 ， 香 港 大 學 民 意 調 查 計 劃 會 獲 請
釐 清 政 府 維 修 保 養 工 程 當 中 的 “ 常 用 解 決 途 徑 ＂ ， 因
為 於 政 府 維 修 保 養 工 程 委 任 解 決 糾 紛 顧 問 是 否 為 現 行
做 法 備 受 質 疑 。  
 
經 討 論 後，成 員 同 意 向 議 會 提 交 調 查 報 告，以 供 確 認 。
部 分 成 員 對 向 外 發 表 粗 糙 估 算 的 敏 感 數 字 有 所 保 留 ，
或 會 誤 導 或 引 起 公 眾 混 淆 。 部 分 成 員 認 為 審 慎 的 做 法
是 議 會 先 擬 備 傳 媒 回 應 ， 方 在 議 會 網 站 發 表 調 查 報
告 。 部 分 成 員 建 議 議 會 考 慮 把 調 查 報 告 發 送 予 有 關 的
業 界 持 份 者 ， 以 供 內 部 參 考 。  
 
主 席 向 許 文 博 先 生 提 出 特 別 致 謝 動 議 ， 感 謝 他 在 建 造
供 應 鏈 被 拖 欠 款 項 問 題 專 責 小 組 領 導 有 方 。  
 
［ 會 後 補 註 ： 民 意 調 查 計 劃 核 對 受 訪 者 的 實 際 回 應 ，
確 定 61 名 受 訪 者 選 取 “ 解 決 糾 紛 顧 問 ＂ 為 “ 政 府 維 修
保 養 工 程 ＂ 最 常 用 的 途 徑 之 一 ， 並 建 議 無 須 修 訂 數
字 。 ］  
 
［ 胡 國 源 先 生 於 此 時 加 入 會 議 。 ］  
 

 
 
 

議 會  
秘 書 處  

 
 

 
議 會  

秘 書 處  
 
 

 2.6.1 工 務 工 程 分 包 商 管 理 計 劃  
 
成 員 獲 發 展 局 簡 報 工 務 工 程 項 目 分 包 商 管 理 計
劃 的 架 構 及 主 要 範 疇 ， 並 於 席 上 呈 閱 討 論 摘
要 ， 作 為 補 充 資 料 。  
 
就 使 用 分 包 商 管 理 計 劃 的 討 論 ， 會 在 成 員 獲 簡
報 下 一 個 議 程 項 目 後 進 行 。  
 
［ 胡 國 源 先 生 於 此 時 離 席 。 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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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負 責 人  
 

 2.6.2 被 拖 欠 款 項 問 題 的 可 行 解 決 方 法 （ 付 款 保 障 —
簡 要 資 料 集 ）  
 
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SBC/P/009/10，並 就 不 同 持
份 者 在 建 造 供 應 鏈 遇 到 的 各 種 被 拖 欠 款 項 問 題
發 表 意 見 。  
 
經 考 慮 分 包 商 管 理 計 劃 後 ， 成 員 認 為 有 效 措 施
是 備 妥 易 於 使 用 而 簡 單 的 書 面 合 約 ， 以 供 分 包
商 採 用 ， 有 助 減 少 在 下 層 分 包 出 現 的 被 拖 欠 款
項 問 題 。 就 此 ， 自 選 分 包 合 約 標 準 合 約 條 款 專
責 小 組 會 成 立 並 督 導 有 關 工 作 。 臨 時 建 造 業 統
籌 委 員 會 發 表 的 《 工 程 分 判 指 引 》 及 《 基 本 工
種 標 準 自 選 分 包 合 約 指 引 》 亦 可 供 參 考 。 鄧 琪
祥 先 生 同 意 領 導 專 責 小 組 ， 而 秘 書 處 亦 獲 指 示
聯 絡 建 造 商 會 ， 邀 請 他 們 加 入 。  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議 會  
秘 書 處  

 2.6.3 付 款 保 障 立 法 的 初 步 討 論  
 
經 檢 討 香 港 大 學 民 意 調 查 計 劃 的 調 查 報 告 後 ，
成 員 考 慮 設 立 專 責 小 組 ， 就 付 款 保 障 立 法 展 開
討 論 。 主 席 會 在 議 會 秘 書 處 的 協 助 下 物 色 合 適
人 選 ， 領 導 專 責 小 組 。  
 
［許 文 博 先 生 於 此 時 離 席 。 ］  
 

 
 
 

 
議 會  

秘 書 處  

2.7  調 解 工 作 小 組 的 報 告  
 
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SBC/P/011/10。  
 
因 應 一 名 成 員 的 提 問 ， 議 會 秘 書 處 會 再 度 研 究 為 前 線
解 決 爭 議 人 員 提 供 調 解 資 訊 及 訓 練 ， 是 否 適 用 於 建 造
業 。  
 
成 員 普 遍 支 持 提 交 律 政 司 的 調 解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的 建 議
回 應 。  
 

 
 

議 會  
秘 書 處  

2.8  議 會 指 引 分 類  
 
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SBC/P/013/10， 並 同 意 建 議 的 分
類 。  

 

 5



CIC/SBC/R/002/10 

 6

  負 責 人  
 

2.9  非 強 制 性 分 包 商 註 冊 制 度 註 冊 辦 事 處 續 訂 租 賃 協 議  
 
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SBC/P/10/10。  
 
成 員 備 悉 非 強 制 性 分 包 商 註 冊 制 度 註 冊 辦 事 處 設 於 灣
仔 。 與 業 主 建 造 商 會 商 討 後 ， 現 有 租 賃 協 議 會 續 訂 12
個 月 （ 首 六 個 月 後 可 終 止 ）， 每 月 租 金 維 持 不 變 。  
 
黃 天 祥 先 生 聲 明 ， 雖 然 他 是 建 造 商 會 主 席 ， 惟 並 無 直
接 參 與 議 會 租 賃 協 議 的 最 後 定 稿 事 宜，成 員 備 悉 此 事。 
 

 

2.10  2010 年 會 議 時 間 表  
 

 

 成 員 備 悉 文 件 編 號 CIC/SBC/P/012/10。  
 

 

2.11  其 他 事 項  
 

 

 無  
 

 

2.12  2010 年 下 次 會 議 暫 定 日 期  
 

 

 2010 年 8 月 10 日 （ 星 期 二 ） 下 午 2 時 30 分 於 中 環 美
利 大 廈 1201 室 舉 行  

全 體 人 員
備 悉  

 
至 此 別 無 其 他 事 項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5 時 結 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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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造 業 議 會  
 

工 程 分 判 委 員 會  
 

職 權 範 圍  
 

 
 
1. 營 運 和 發 展 非 強 制 性 分 包 商 註 冊 制 度 （ 註 冊 制 度 ）。  

 
2. 在 註 冊 制 度 之 下 提 供 培 訓 課 程 及 其 他 增 值 服 務 ， 並 統 籌 其 他 機 構 舉

辦 的 培 訓 項 目 ， 從 而 提 升 分 包 商 的 專 業 水 平 。  
 

3. 審 議 現 行 甄 選 和 管 理 分 包 商 的 安 排 ， 並 提 出 改 善 建 議 。  
 
4. 推 廣 業 界 採 納 書 面 分 包 合 約 。  
 
5. 推 廣 有 關 解 決 爭 議 的 良 好 作 業 方 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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